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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最近一期電費繳費單(要有表燈種類)

近期房屋稅課稅明細表

□匯款同意書(附件5)
<申請人及受款人不一致時>

★送件時請攜帶(身分證/印章)

★詳情請洽承辦人：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3樓公用課

                  (04)25222106分機389

115年臺中市政府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

應備文件

9.□ 其它

自來水事業開立用戶新設給水裝置及繳費證明（影本）

申請書(附件1)

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及帳戶資料影本（附件2）
<設籍地址與水表地址須一致or切結實際居住><非台灣銀行帳戶會扣手續費>

「本人」非商業用之建築物證明文件（影本）
本人權狀/本人使照87年前地址不一致：門牌整編證明書<戶政事務所>

                 姓名不一致：財產清單<稅務局/國稅局>

公所同意接水函、台電用電證明等<視個案狀況提供建物證明文件>

切結書(附件3)視個案情況勾選
<戶籍與自來水裝置地址不一致、使照非本人另附切結書+房稅單、他共有人須切結>

□其他所有權人放棄申請切結書(附件3第5點)
其他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□六個月內水質檢測報告

上述資料係提供影本者，請申請人於文件空白處蓋章或簽名，以茲證明與正本相符。

申請自來水外線補助建築物非商業用之現況照片(附

件4)<外部含門牌和內部住家使用證明>

□代理人委託書及兩人身份證影本
<送件人及申請人不一致時>

□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

□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(附件六)

□門牌證明書


